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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第４章、第５章为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性的。

本标准对应于联合国《化学品分类及标记全球协调制度》（ＧＨＳ）第二修订版（ＳＴ／ＳＧ／ＡＣ．１０／３０／

Ｒｅｖ．２），与其一致性程度为非等效，其有关技术内容与ＧＨＳ中一致，在标准文本格式上按ＧＢ／Ｔ１．１—

２０００做了编辑性修改。

本标准代替ＧＢ１３６９０—１９９２《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本标准与ＧＢ１３６９０—１９９２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标准名称改为“化学品分类和危险性公示　通则”；

———本标准按照ＧＨＳ的要求对化学品危险性进行分类；

———本标准按照ＧＨＳ的要求对化学品危险性公示进行了规定。

本标准的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Ｃ、附录Ｄ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全国危险化学品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５１）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中化化工标准化研究所、山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上海化工研究院、江苏出入

境检验检疫局、湖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本标准起草人：张少岩、崔海容、杨一、王晓兵、梅建、汤礼军、车礼东、陈会明、周玮。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１３６９０—１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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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分类和危险性公示　通则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有关ＧＨＳ的化学品分类及其危险公示。

本标准适用于化学品分类及其危险公示。本标准适用于化学品生产场所和消费品的标志。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１６４８３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内容和项目顺序

ＧＢ２０５７６　化学品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安全规范　爆炸物

ＧＢ２０５７７　化学品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安全规范　易燃气体

ＧＢ２０５７８　化学品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安全规范　易燃气溶胶

ＧＢ２０５７９　化学品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安全规范　氧化性气体

ＧＢ２０５８０　化学品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安全规范　压力下气体

ＧＢ２０５８１　化学品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安全规范　易燃液体

ＧＢ２０５８２　化学品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安全规范　易燃固体

ＧＢ２０５８３　化学品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安全规范　自反应物质

ＧＢ２０５８４　化学品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安全规范　自热物质

ＧＢ２０５８５　化学品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安全规范　自燃液体

ＧＢ２０５８６　化学品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安全规范　自燃固体

ＧＢ２０５８７　化学品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安全规范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

ＧＢ２０５８８　化学品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安全规范　金属腐蚀物

ＧＢ２０５８９　化学品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安全规范　氧化性液体

ＧＢ２０５９０　化学品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安全规范　氧化性固体

ＧＢ２０５９１　化学品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安全规范　有机过氧化物

ＧＢ２０５９２　化学品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安全规范　急性毒性

ＧＢ２０５９３　化学品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安全规范　皮肤腐蚀／刺激

ＧＢ２０５９４　化学品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安全规范　严重眼睛损伤／眼睛刺激性

ＧＢ２０５９５　化学品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安全规范　呼吸或皮肤过敏

ＧＢ２０５９６　化学品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安全规范　生殖细胞突变性

ＧＢ２０５９７　化学品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安全规范　致癌性

ＧＢ２０５９８　化学品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安全规范　生殖毒性

ＧＢ２０５９９　化学品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安全规范　特异性靶器官系统毒性　一次接触

ＧＢ２０６０１　化学品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安全规范　特异性靶器官系统毒性　反复接触

ＧＢ２０６０２　化学品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安全规范　对水环境的危害

ＧＢ／Ｔ２２２７２～ＧＢ／Ｔ２２２７８　良好实验室规范（ＧＬＰ）系列标准

ＩＳＯ１１６８３：１９９７　包装　触觉危险警告　要求

国际化学品安全方案／环境卫生标准第２２５号文件“评估接触化学品引起的生殖健康风险所用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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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ＨＳ转化的系列国家标准（ＧＢ２０５７６～ＧＢ２０５９９、ＧＢ２０６０１、ＧＢ２０６０２）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

于本标准。

３．１

化学名称　犮犺犲犿犻犮犪犾犻犱犲狀狋犻狋狔

唯一标识一种化学品的名称。这一名称可以是符合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ＩＵＰＡＣ）或化学

文摘社（ＣＡＳ）的命名制度的名称，也可以是一种技术名称。

３．２

压缩气体　犮狅犿狆狉犲狊狊犲犱犵犪狊

加压包装时在－５０℃时完全是气态的一种气体；包括临界温度为≤－５０℃的所有气体。

３．３

闪点　犳犾犪狊犺狆狅犻狀狋

规定试验条件下施用某种点火源造成液体汽化而着火的最低温度（校正至标准大气压１０１．３ｋＰａ）。

３．４

危险类别　犺犪狕犪狉犱犮犪狋犲犵狅狉狔

每个危险种类中的标准划分，如口服急性毒性包括五种危险类别而易燃液体包括四种危险类别。

这些危险类别在一个危险种类内比较危险的严重程度，不可将它们视为较为一般的危险类别比较。

３．５

危险种类　犺犪狕犪狉犱犮犾犪狊狊

危险种类指物理、健康或环境危险的性质，例如易燃固体、致癌性、口服急性毒性。

３．６

危险性说明　犺犪狕犪狉犱狊狋犪狋犲犿犲狀狋

对某个危险种类或类别的说明，它们说明一种危险产品的危险性质，在情况适合时还说明其危险

程度。

３．７

初始沸点　犻狀犻狋犻犪犾犫狅犻犾犻狀犵狆狅犻狀狋

一种液体的蒸气压力等于标准压力（１０１．３ｋＰａ），第一个气泡出现时的温度。

３．８

标签　犾犪犫犲犾

关于一种危险产品的一组适当的书面、印刷或图形信息要素，因为与目标部门相关而被选定，它们

附于或印刷在一种危险产品的直接容器上或它的外部包装上。

３．９

标签要素　犾犪犫犲犾犲犾犲犿犲狀狋

统一用于标签上的一类信息，例如象形图、信号词。

３．１０

《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规章范本》（以下简称规章范本）　狉犲犮狅犿犿犲狀犱犪狋犻狅狀狊狅狀狋犺犲

狋狉犪狀狊狆狅狉狋狅犳犱犪狀犵犲狉狅狌狊犵狅狅犱狊，犿狅犱犲犾狉犲犵狌犾犪狋犻狅狀狊

经联合国经济贸易理事会认可，以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建议书附件“关于运输危险货物的规章

范本”为题，正式出版的文字材料。

３．１１

象形图　狆犻犮狋狅犵狉犪犿

一种图形结构，它可能包括一个符号加上其他图形要素，例如边界、背景图案或颜色，意在传达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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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

３．１２

防范说明　狆狉犲犮犪狌狋犻狅狀犪狉狔狊狋犪狋犲犿犲狀狋

一个短语／和（或）象形图，说明建议采取的措施，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或防止因接触某种危险物质或

因对它存储或搬运不当而产生的不利效应。

３．１３

产品标识符　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犱犲狀狋犻犳犻犲狉

标签或安全数据单上用于危险产品的名称或编号。它提供一种唯一的手段使产品使用者能够在特

定的使用背景下识别该物质或混合物，例如在运输、消费时或在工作场所。

３．１４

信号词　狊犻犵狀犪犾狑狅狉犱

标签上用来表明危险的相对严重程度和提醒读者注意潜在危险的单词。ＧＨＳ使用“危险”和“警

告”作为信号词。

３．１５

图形符号　狊狔犿犫狅犾

旨在简明地传达信息的图形要素。

４　分类

４．１　理化危险

４．１．１　爆炸物

爆炸物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见ＧＢ２０５７６。

４．１．１．１　爆炸物质（或混合物）是这样一种固态或液态物质（或物质的混合物），其本身能够通过化学反

应产生气体，而产生气体的温度、压力和速度能对周围环境造成破坏。其中也包括发火物质，即使它们

不放出气体。

发火物质（或发火混合物）是这样一种物质或物质的混合物，它旨在通过非爆炸自持放热化学反应

产生的热、光、声、气体、烟或所有这些的组合来产生效应。

爆炸性物品是含有一种或多种爆炸性物质或混合物的物品。

烟火物品是包含一种或多种发火物质或混合物的物品。

４．１．１．２　爆炸物种类包括：

ａ）　爆炸性物质和混合物；

ｂ）　爆炸性物品，但不包括下述装置：其中所含爆炸性物质或混合物由于其数量或特性，在意外或

偶然点燃或引爆后，不会由于迸射、发火、冒烟、发热或巨响而在装置之外产生任何效应。

ｃ）　在ａ）和ｂ）中未提及的为产生实际爆炸或烟火效应而制造的物质、混合物和物品。

４．１．２　易燃气体

易燃气体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见ＧＢ２０５７７。

易燃气体是在２０℃和１０１．３ｋＰａ标准压力下，与空气有易燃范围的气体。

４．１．３　易燃气溶胶

易燃气溶胶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见ＧＢ２０５７８。

气溶胶是指气溶胶喷雾罐，系任何不可重新罐装的容器，该容器由金属、玻璃或塑料制成，内装强制

压缩、液化或溶解的气体，包含或不包含液体、膏剂或粉末，配有释放装置，可使所装物质喷射出来，形成

在气体中悬浮的固态或液态微粒或形成泡沫、膏剂或粉末或处于液态或气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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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４　氧化性气体

氧化性气体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见ＧＢ２０５７９。

氧化性气体是一般通过提供氧气，比空气更能导致或促使其他物质燃烧的任何气体。

４．１．５　压力下气体

压力下气体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见ＧＢ２０５８０。

压力下气体是指高压气体在压力等于或大于２００ｋＰａ（表压）下装入贮器的气体，或是液化气体或

冷冻液化气体。

压力下气体包括压缩气体、液化气体、溶解液体、冷冻液化气体。

４．１．６　易燃液体

易燃液体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见ＧＢ２０５８１。

易燃液体是指闪点不高于９３℃的液体。

４．１．７　易燃固体

易燃固体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见ＧＢ２０５８２。

易燃固体是容易燃烧或通过摩擦可能引燃或助燃的固体。

易于燃烧的固体为粉状、颗粒状或糊状物质，它们在与燃烧着的火柴等火源短暂接触即可点燃和火

焰迅速蔓延的情况下，都非常危险。

４．１．８　自反应物质或混合物

自反应物质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见ＧＢ２０５８３。

４．１．８．１　自反应物质或混合物是即使没有氧（空气）也容易发生激烈放热分解的热不稳定液态或固态

物质或者混合物。本定义不包括根据统一分类制度分类为爆炸物、有机过氧化物或氧化物质的物质和

混合物。

４．１．８．２　自反应物质或混合物如果在实验室试验中其组分容易起爆、迅速爆燃或在封闭条件下加热时

显示剧烈效应，应视为具有爆炸性质。

４．１．９　自燃液体

自燃液体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见ＧＢ２０５８５。

自燃液体是即使数量小也能在与空气接触后５ｍｉｎ之内引燃的液体。

４．１．１０　自燃固体

自燃固体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见ＧＢ２０５８６。

自燃固体是即使数量小也能在与空气接触后５ｍｉｎ之内引燃的固体。

４．１．１１　自热物质和混合物

自热物质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见ＧＢ２０５８４。

自热物质是发火液体或固体以外，与空气反应不需要能源供应就能够自己发热的固体或液体物质

或混合物；这类物质或混合物与发火液体或固体不同，因为这类物质只有数量很大（公斤级）并经过长时

间（几小时或几天）才会燃烧。

　　注：物质或混合物的自热导致自发燃烧是由于物质或混合物与氧气（空气中的氧气）发生反应并且所产生的热没有

足够迅速地传导到外界而引起的。当热产生的速度超过热损耗的速度而达到自燃温度时，自燃便会发生。

４．１．１２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或混合物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见ＧＢ２０５８７。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或混合物是通过与水作用，容易具有自燃性或放出危险数量的易燃气体

的固态或液态物质或混合物。

４．１．１３　氧化性液体

氧化性液体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见ＧＢ２０５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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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性液体是本身未必燃烧，但通常因放出氧气可能引起或促使其他物质燃烧的液体。

４．１．１４　氧化性固体

氧化性固体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见ＧＢ２０５９０。

氧化性固体是本身未必燃烧，但通常因放出氧气可能引起或促使其他物质燃烧的固体。

４．１．１５　有机过氧化物

有机过氧化物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见ＧＢ２０５９１。

４．１．１５．１　有机过氧化物是含有二价００结构的液态或固态有机物质，可以看作是一个或两个氢原子

被有机基替代的过氧化氢衍生物。该术语也包括有机过氧化物配方（混合物）。有机过氧化物是热不稳

定物质或混合物，容易放热自加速分解。另外，它们可能具有下列一种或几种性质：

ａ）　易于爆炸分解；

ｂ）　迅速燃烧；

ｃ）　对撞击或摩擦敏感；

ｄ）　与其他物质发生危险反应。

４．１．１５．２　如果有机过氧化物在实验室试验中，在封闭条件下加热时组分容易爆炸、迅速爆燃或表现出

剧烈效应，则可认为它具有爆炸性质。

４．１．１６　金属腐蚀剂

金属腐蚀物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见ＧＢ２０５８８。

腐蚀金属的物质或混合物是通过化学作用显著损坏或毁坏金属的物质或混合物。

４．２　健康危险

４．２．１　急性毒性

急性毒性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见ＧＢ２０５９２。

急性毒性是指在单剂量或在２４ｈ内多剂量口服或皮肤接触一种物质，或吸入接触４ｈ之后出现的

有害效应。

４．２．２　皮肤腐蚀／刺激

皮肤腐蚀／刺激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见ＧＢ２０５９３。

皮肤腐蚀是对皮肤造成不可逆损伤；即施用试验物质达到４ｈ后，可观察到表皮和真皮坏死。

腐蚀反应的特征是溃疡、出血、有血的结痂，而且在观察期１４ｄ结束时，皮肤、完全脱发区域和结痂

处由于漂白而褪色。应考虑通过组织病理学来评估可疑的病变。

皮肤刺激是施用试验物质达到４ｈ后对皮肤造成可逆损伤。

４．２．３　严重眼损伤／眼刺激

严重眼睛损伤／眼睛刺激性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见ＧＢ２０５９４。

严重眼损伤是在眼前部表面施加试验物质之后，对眼部造成在施用２１ｄ内并不完全可逆的组织损

伤，或严重的视觉物理衰退。

眼刺激是在眼前部表面施加试验物质之后，在眼部产生在施用２１ｄ内完全可逆的变化。

４．２．４　呼吸或皮肤过敏

呼吸或皮肤过敏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见ＧＢ２０５９５。

４．２．４．１　呼吸过敏物是吸入后会导致气管超过敏反应的物质。皮肤过敏物是皮肤接触后会导致过敏

反应的物质。

４．２．４．２　过敏包含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某人因接触某种变应原而引起特定免疫记忆。第二阶段是

引发，即某一致敏个人因接触某种变应原而产生细胞介导或抗体介导的过敏反应。

４．２．４．３　就呼吸过敏而言，随后为引发阶段的诱发，其形态与皮肤过敏相同。对于皮肤过敏，需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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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免疫系统能学会作出反应的诱发阶段；此后，可出现临床症状，这时的接触就足以引发可见的皮肤反

应（引发阶段）。因此，预测性的试验通常取这种形态，其中有一个诱发阶段，对该阶段的反应则通过标

准的引发阶段加以计量，典型做法是使用斑贴试验。直接计量诱发反应的局部淋巴结试验则是例外做

法。人体皮肤过敏的证据通常通过诊断性斑贴试验加以评估。

４．２．４．４　就皮肤过敏和呼吸过敏而言，对于诱发所需的数值一般低于引发所需数值。

４．２．５　生殖细胞致突变性

４．２．５．１　生殖细胞突变性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见ＧＢ２０５９６。

４．２．５．２　本危险类别涉及的主要是可能导致人类生殖细胞发生可传播给后代的突变的化学品。但是，

在本危险类别内对物质和混合物进行分类时，也要考虑活体外致突变性／生殖毒性试验和哺乳动物活体

内体细胞中的致突变性／生殖毒性试验。

４．２．５．３　本标准中使用的引起突变、致变物、突变和生殖毒性等词的定义为常见定义。突变定义为细

胞中遗传物质的数量或结构发生永久性改变。

４．２．５．４　“突变”一词用于可能表现于表型水平的可遗传的基因改变和已知的基本ＤＮＡ 改性（例如，

包括特定的碱基对改变和染色体易位）。引起突变和致变物两词用于在细胞和／或有机体群落内产生不

断增加的突变的试剂。

４．２．５．５　生殖毒性的和生殖毒性这两个较具一般性的词汇用于改变ＤＮＡ 的结构、信息量、分离试剂

或过程，包括那些通过干扰正常复制过程造成ＤＮＡ损伤或以非生理方式（暂时）改变ＤＮＡ复制的试剂

或过程。生殖毒性试验结果通常作为致突变效应的指标。

４．２．６　致癌性

４．２．６．１　致癌性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见ＧＢ２０５９７。

４．２．６．２　致癌物一词是指可导致癌症或增加癌症发生率的化学物质或化学物质混合物。在实施良好

的动物实验性研究中诱发良性和恶性肿瘤的物质也被认为是假定的或可疑的人类致癌物，除非有确凿

证据显示该肿瘤形成机制与人类无关。

４．２．６．３　产生致癌危险的化学品的分类基于该物质的固有性质，并不提供关于该化学品的使用可能产

生的人类致癌风险水平的信息。

４．２．７　生殖毒性

生殖毒性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见ＧＢ２０５９８。

４．２．７．１　生殖毒性

生殖毒性包括对成年雄性和雌性性功能和生育能力的有害影响，以及在后代中的发育毒性。下面

的定义是国际化学品安全方案／环境卫生标准第２２５号文件中给出的。

在本标准中，生殖毒性细分为两个主要标题：

ａ）　对性功能和生育能力的有害影响；

ｂ）　对后代发育的有害影响。

有些生殖毒性效应不能明确地归因于性功能和生育能力受损害或者发育毒性。尽管如此，具有这

些效应的化学品将划为生殖有毒物并附加一般危险说明。

４．２．７．２　对性功能和生育能力的有害影响

化学品干扰生殖能力的任何效应。这可能包括（但不限于）对雌性和雄性生殖系统的改变，对青春

期的开始、配子产生和输送、生殖周期正常状态、性行为、生育能力、分娩怀孕结果的有害影响，过早生殖

衰老，或者对依赖生殖系统完整性的其他功能的改变。

对哺乳期的有害影响或通过哺乳期产生的有害影响也属于生殖毒性的范围，但为了分类目的，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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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效应进行了单独处理。这是因为对化学品对哺乳期的有害影响最好进行专门分类，这样就可以为

处于哺乳期的母亲提供有关这种效应的具体危险警告。

４．２．７．３　对后代发育的有害影响

从其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发育毒性包括在出生前或出生后干扰孕体正常发育的任何效应，这种效

应的产生是由于受孕前父母一方的接触，或者正在发育之中的后代在出生前或出生后性成熟之前这一

期间的接触。但是，发育毒性标题下的分类主要是为了为怀孕女性和有生殖能力的男性和女性提出危

险警告。因此，为了务实的分类目的，发育毒性实质上是指怀孕期间引起的有害影响，或父母接触造成

的有害影响。这些效应可在生物体生命周期的任何时间显现出来。

发育毒性的主要表现包括：

ａ）　发育中的生物体死亡；

ｂ）　结构异常畸形；

ｃ）　生长改变；

ｄ）　功能缺陷。

４．２．８　特异性靶器官系统毒性———一次接触

特异性靶器官系统毒性一次接触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见ＧＢ２０５９９。

４．２．８．１　本条款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方法，用以划分由于单次接触而产生特异性、非致命性靶器官／毒性

的物质。所有可能损害机能的，可逆和不可逆的，即时和／或延迟的并且在４．２．１～４．２．７中未具体论述

的显著健康影响都包括在内。

４．２．８．２　分类可将化学物质划为特定靶器官有毒物，这些化学物质可能对接触者的健康产生潜在有害

影响。

４．２．８．３　分类取决于是否拥有可靠证据，表明在该物质中的单次接触对人类或试验动物产生了一致

的、可识别的毒性效应，影响组织／器官的机能或形态的毒理学显著变化，或者使生物体的生物化学或血

液学发生严重变化，而且这些变化与人类健康有关。人类数据是这种危险分类的主要证据来源。

４．２．８．４　评估不仅要考虑单一器官或生物系统中的显著变化，而且还要考虑涉及多个器官的严重性较

低的普遍变化。

４．２．８．５　特定靶器官毒性可能以与人类有关的任何途径发生，即主要以口服、皮肤接触或吸入途径

发生。

４．２．９　特异性靶器官系统毒性———反复接触

特异性靶器官系统毒性反复接触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见ＧＢ２０６０１。

４．２．９．１　本条款的目的是对由于反复接触而产生特定靶器官／毒性的物质进行分类。所有可能损害机

能的，可逆和不可逆的，即时和／或延迟的显著健康影响都包括在内。

４．２．９．２　分类可将化学物质划为特定靶器官／有毒物，这些化学物质可能对接触者的健康产生潜在有

害影响。

４．２．９．３　分类取决于是否拥有可靠证据，表明在该物质中的单次接触对人类或试验动物产生了一致

的、可识别的毒性效应，影响组织／器官的机能或形态的毒理学显著变化，或者使生物体的生物化学或血

液学发生严重变化，而且这些变化与人类健康有关。人类数据是这种危险分类的主要证据来源。

４．２．９．４　评估不仅要考虑单一器官或生物系统中的显著变化，而且还要考虑涉及多个器官的严重性较

低的普遍变化。

４．２．９．５　特定靶器官／毒性可能以与人类有关的任何途径发生，即主要以口服、皮肤接触或吸入途径

发生。

４．２．１０　吸入危险

　　注：本危险性我国还未转化成为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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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１０．１　本条款的目的是对可能对人类造成吸入毒性危险的物质或混合物进行分类。

４．２．１０．２　“吸入”指液态或固态化学品通过口腔或鼻腔直接进入或者因呕吐间接进入气管和下呼吸

系统。

４．２．１０．３　吸入毒性包括化学性肺炎、不同程度的肺损伤或吸入后死亡等严重急性效应。

４．２．１０．４　吸入开始是在吸气的瞬间，在吸一口气所需的时间内，引起效应的物质停留在咽喉部位的上

呼吸道和上消化道交界处时。

４．２．１０．５　物质或混合物的吸入可能在消化后呕吐出来时发生。这可能影响到标签，特别是如果由于

急性毒性，可能考虑消化后引起呕吐的建议。不过，如果物质／混合物也呈现吸入毒性危险，引起呕吐的

建议可能需要修改。

４．２．１０．６　特殊考虑事项

ａ）　审阅有关化学品吸入的医学文献后发现有些烃类（石油蒸馏物）和某些烃类氯化物已证明对人

类具有吸入危险。伯醇和甲酮只有在动物研究中显示吸入危险。

ｂ）　虽然有一种确定动物吸入危险的方法已在使用，但还没有标准化。动物试验得到的正结果只

能用作可能有人类吸入危险的指导。在评估动物吸入危险数据时必须慎重。

ｃ）　分类标准以运动黏度作基准。式（１）用于动力黏度和运动黏度之间的换算：

ν＝η
ρ

…………………………（１）

式中：

ν———运动黏度，单位为平方毫米每秒（ｍｍ
２／ｓ）；

η———动力黏度，单位为毫帕秒（ｍＰａ·ｓ）；

ρ———密度，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ｇ／ｃｍ
３）。

ｄ）　气溶胶／烟雾产品的分类

气溶胶／烟雾产品通常分布在密封容器、扳机式和按钮式喷雾器等容器内。这些产品分类的

关键是，是否有一团液体在喷嘴内形成，因此可能被吸出。如果从密封容器喷出的烟雾产品

是细粒的，那么可能不会有一团液体形成。另一方面，如果密封容器是以气流形式喷出产品，

那么可能有一团液体形成然后可能被吸出。一般来说，扳机式和按钮式喷雾器喷出的烟雾是

粗粒的，因此可能有一团液体形成然后可能被吸出。如果按钮装置可能被拆除，因此内装物

可能被吞咽，那么就应当考虑产品的分类。

４．３　环境危险

４．３．１　危害水生环境

对水环境的危害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见ＧＢ２０６０２。

４．３．２　急性水生毒性是指物质对短期接触它的生物体造成伤害的固有性质。

ａ）　物质的可用性是指该物质成为可溶解或分解的范围。对金属可用性来说，则指金属（Ｍｏ）化合

物的金属离子部分可以从化合物（分子）的其他部分分解出来的范围。

ｂ）　生物利用率是指一种物质被有机体吸收以及在有机体内一个区域分布的范围。它依赖于物

质的物理化学性质、生物体的解剖学和生理学、药物动力学和接触途径。可用性并不是生物利

用率的前提条件。

ｃ）　生物积累是指物质以所有接触途径（即空气、水、沉积物／土壤和食物）在生物体内吸收、转化和

排出的净结果。

ｄ）　生物浓缩是指一种物质以水传播接触途径在生物体内吸收、转化和排出的净结果。

ｅ）　慢性水生毒性是指物质在与生物体生命周期相关的接触期间对水生生物产生有害影响的潜在

性质或实际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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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复杂混合物或多组分物质或复杂物质是指由不同溶解度和物理化学性质的单个物质复杂混合

而成的混合物。在大部分情况下，它们可以描述为具有特定碳链长度／置换度数目范围的同源

物质系列。

ｇ）　降解是指有机分子分解为更小的分子，并最后分解为二氧化碳、水和盐。

４．３．３　基本要素

ａ）　基本要素是：

急性水生毒性；

潜在或实际的生物积累；

有机化学品的降解（生物或非生物）；和

慢性水生毒性。

ｂ）　最好使用通过国际统一试验方法得到的数据。一般来说，淡水和海生物种毒性数据可被认为

是等效数据，这些数据建议根据良好实验室规范（ＧＬＰ）的各项原则，符合 ＧＢ／Ｔ２２２７２～

ＧＢ／Ｔ２２２７８良好实验室规范（ＧＬＰ）系列标准。　

４．３．４　急性水生毒性

４．３．５　生物积累潜力

４．３．６　快速降解性

ａ）　环境降解可能是生物性的，也可能是非生物性的（例如水解）。

ｂ）　诸如水解之类的非生物降解、非生物和生物主要降解、非水介质中的降解和环境中已证实的

快速降解都可以在定义快速降解性时加以考虑。

４．３．７　慢性水生毒性

慢性毒性数据不像急性数据那么容易得到，而且试验程序范围也未标准化。

５　危险性公示

５．１　危险性公示：标签

５．１．１　标签涉及的范围

制定ＧＨＳ标签的程序：

ａ）　分配标签要素；

ｂ）　印制符号；

ｃ）　印制危险象形图；

ｄ）　信号词；

ｅ）　危险说明；

ｆ）　防范说明和象形图；

ｇ）　产品和供应商标识；

ｈ）　多种危险和信息的先后顺序；

ｉ）　表示ＧＨＳ标签要素的安排；

ｊ）　特殊的标签安排。

５．１．２　标签要素

关于每个危险种类的各个标准均用表格详细列述了已分配给ＧＨＳ每个危险类别的标签要素（符

号、信号词、危险说明）。危险类别反映统一分类的标准。

５．１．３　印制符号

下列危险符号是ＧＨＳ中应当使用的标准符号。除了将用于某些健康危险的新符号，即感叹号及

鱼和树之外，它们都是规章范本使用的标准符号集的组成部分，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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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犌犎犛中应当使用的标准符号

５．１．４　印制象形图和危险象形图

５．１．４．１　象形图指一种图形构成，它包括一个符号加上其他图形要素，如边界、背景图样或颜色，意在

传达具体的信息。

５．１．４．２　形状和颜色

５．１．４．２．１　ＧＨＳ使用的所有危险象形图都应是设定在某一点的方块形状。

５．１．４．２．２　对于运输，应当使用规章范本规定的象形图（在运输条例中通常称为标签）。规章范本规定

了运输象形图的规格，包括颜色、符号、尺寸、背景对比度、补充安全信息（如危险种类）和一般格式等。

运输象形图的规定尺寸至少为１００ｍｍ×１００ｍｍ，但非常小的包装和高压气瓶可以例外，使用较小的象

形图。运输象形图包括标签上半部的符号。规章范本要求将运输象形图印刷或附在背景有色差的包装

上。以下例子是按照规章范本制作的典型标签，用来标识易燃液体危险，见图２。

图２　《联合国规章范本》中易燃液体的象形图

（符号：火焰；黑色或白色；背景：红色；下角为数字３；最小尺寸１００ｍｍ×１００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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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４．２．３　ＧＨＳ（与规章范本的不同）规定的象形图，应当使用黑色符号加白色背景，红框要足够宽，

以便醒目。不过，如果此种象形图用在不出口的包装的标签上，主管当局也可给予供应商或雇主酌情处

理权，让其自行决定是否使用黑边。此外，在包装不为规章范本所覆盖的其他使用背景下，主管当局也

可允许使用规章范本的象形图。以下例子是ＧＨＳ的一个象形图，用来标识皮肤刺激物（见图３）。

５．２　分配标签要素

５．２．１　规章范本所覆盖的包装所需要的信息

在出现规章范本象形图的标签上，不应出现ＧＨＳ的象形图。危险货物运输不要求使用的ＧＨＳ象

形图，象形图不应出现在散货箱、公路车辆或铁路货车／罐车上。

５．２．２　犌犎犛标签所需的信息（见图３）

图３　皮肤刺激物象形图

５．２．２．１　信号词

信号词指标签上用来表明危险的相对严重程度和提醒读者注意潜在危险的单词。ＧＨＳ使用的信

号词是“危险”和“警告”。“危险”用于较为严重的危险类别（即主要用于第１类和第２类），而“警告”用

于较轻的类别。关于每个危险种类的各个章节均以图表详细列出了已分配给ＧＨＳ每个危险类别的信

号词。

５．２．２．２　危险性说明

危险说明指分配给一个危险种类和类别的短语，用来描述一种危险产品的危险性质，在情况合适时

还包括其危险程度。关于每个危险种类的各个章节均以标签要素表详细列出了已分配给ＧＨＳ每个危

险类别的危险说明。

危险说明和每项说明专用的标定代码列于《化学品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安全规范》系列标

准中。危险说明代码用作参考。此种代码并非危险说明案文的一部分，不应用其替代危险说明案文。

５．２．２．３　防范说明和象形图

防范说明指一个短语（和（或）象形图），说明建议采取的措施，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或防止因接触某种

危险物质或因对它存储或搬运不当而产生的不利效应。ＧＨＳ的标签应当包括适当的防范信息，但防范

信息的选择权属于标签制作者或主管当局。附录Ａ和附录Ｂ中有可以使用的防范说明的例子和在主

管当局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使用的防范象形图的例子。

５．２．２．４　产品标识符

５．２．２．４．１　在ＧＨＳ标签上应使用产品标识符，而且标识符应与安全数据单上使用的产品标识符相一

致。如果一种物质或混合物为规章范本所覆盖，包装上还应使用联合国正确的运输名称。

５．２．２．４．２　物质的标签应当包括物质的化学名称。在急性毒性、皮肤腐蚀或严重眼损伤、生殖细胞突

变性、致癌性、生殖毒性、皮肤或呼吸道敏感或靶器官系统毒性出现在混合物或合金标签上时，标签上应

当包括可能引起这些危险的所有成分或合金元素的化学名称。主管当局也可要求在标签上列出可能导

致混合物或合金危险的所有成分或合金元素。

５．２．２．４．３　如果一种物质或混合物专供工作场所使用，主管当局可选择将处理权交给供应商，让其决

定是将化学名称列入安全数据单上还是列在标签上。

５．２．２．４．４　主管当局有关机密商业信息的规则优先于有关产品标识的规则。这就是说，在某种成分通

常被列在标签上的情况下，如果它符合主管当局关于机密商业信息的标准，那就不必将它的名称列在标

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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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２．４．５　供应商标识

标签上应当提供物质或混合物的生产商或供应商的名称、地址和电话号码。

５．３　多种危险和危险信息的先后顺序

在一种物质或混合物的危险不只是ＧＨＳ所列一种危险时，可适用以下安排。因此，在一种制度不

在标签上提供有关特定危险的信息的情况下，应相应修改这些安排的适用性。

５．３．１　图形符号分配的先后顺序

对于规章范本所覆盖的物质和混合物，物理危险符号的先后顺序应遵循规章范本的规则。在工作

场所的各种情况中，主管当局可要求使用物理危险的所有符号。对于健康危险，适用以下先后顺序

原则：

ａ）　如果适用骷髅和交叉骨，则不应出现感叹号；

ｂ）　如果适用腐蚀符号，则不应出现感叹号，用以表示皮肤或眼刺激；

ｃ）　如果出现有关呼吸道敏感的健康危险符号，则不应出现感叹号，用以表示皮肤敏感或皮肤或眼

刺激。

５．３．２　信号词分配的先后顺序

如果适用信号词“危险”，则不应出现信号词“警告”。

５．３．３　危险性说明分配的先后顺序

所有分配的危险说明都应出现在标签上。主管当局可规定它们的出现顺序。

５．４　犌犎犛标签要素的显示安排

５．４．１　犌犎犛信息在标签上的位置

应将ＧＨＳ的危险象形图、信号词和危险说明一起印制在标签上。主管当局可规定它们以及防范

信息的展示布局，主管当局也可让供应商酌情处理。具体的指导和例子载于关于个别危险种类的各个

标准中。

５．４．２　补充信息

主管当局对是否允许使用不违反ＧＨＳ中关于对非标准化与补充信息规定的信息拥有处理权。主

管当局可规定这种信息在标签上的位置，也可让供应商酌定。不论采用何种方法，补充信息的安排不应

妨碍ＧＨＳ信息的识别。

５．４．３　象形图外颜色的使用

颜色除了用于象形图中，还可用于标签的其他区域，以执行特殊的标签要求，如将农药色带用于信

号词和危险说明或用作它们的背景，或执行主管当局的其他规定。

５．５　特殊标签安排

主管当局可允许在标签和安全数据单上，或只通过安全数据单公示有关致癌物、生殖毒性和靶器官

系统毒性反复接触的某些危险信息（有关这些种类的相关临界值的详细情况，见具体各章）。同样，对于

金属和合金，在它们大量而不是分散供应时，主管当局可允许只通过安全数据单公示危险信息。

５．５．１　工作场所的标签

５．５．１．１　属于ＧＨＳ范围内的产品将在供应工作场所的地点贴上ＧＨＳ标签，在工作场所，标签应一直

保留在提供的容器上。ＧＨＳ的标签或标签要素也应用于工作场所的容器（见附录Ｃ）。不过，主管当局

可允许雇主使用替代手段，以不同的书面或显示格式向工人提供同样的信息，如果此种格式更适合于工

作场所而且与ＧＨＳ标签能同样有效地公示信息的话。例如，标签信息可显示在工作区而不是在单个

容器上。

５．５．１．２　如果危险化学品从原始供应商容器倒入工作场所的容器或系统，或化学品在工作场所生产但

不用预定用于销售或供应的容器包装，通常需要使用替代手段向工人提供ＧＨＳ标签所载信息。在工

作场所生产的化学品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法容纳或存储，例如，为了进行试验或分析而收集的小样品、

包括阀门在内的管道系统、工艺过程容器或反应容器、矿车、传送带或独立的固体散装存储。采用成批

制造工艺过程时，可以使用一个混合容器容纳若干不同的化学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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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１．３　在许多情况下，例如由于容器尺寸的限制或不能使用工艺过程容器，制作完整的ＧＨＳ标签

并将它附着在容器上是不切实际的。在工作场所的一些情况下，化学品可能会从供应商容器中移出，这

方面的部分例子有：用于实际或分析的容器、存储容器、管道或工艺过程反应系统或工人在短时限内使

用化学品时使用的临时容器。对于打算立即使用的移出的化学品，可标上其主要组成部分并请使用者

直接参阅供应商的标签信息和安全数据单。

５．５．１．４　所有此类制度都应确保危险公示的清楚明确。应当训练工人，使其了解工作场所使用的具体

公示方法。替代方法的例子包括：将产品标识符与ＧＨＳ符号和其他象形图结合使用，以说明防范措

施；对于复杂系统，将工艺流程图与适当的安全数据单结合使用，以标明管道和容器中所装的化学品；对

于管道系统和加工设备，展示ＧＨＳ的符号、颜色和信号词；对于固定管道，使用永久性布告；对于批料

混合容器，将批料单或处方贴在它们上面，以及在管道带上印上危险符号和产品标识符。

５．５．２　基于伤害可能性的消费产品标签

所有制度都应使用基于危险的ＧＨＳ分类标准，然而主管当局可授权使用提供基于伤害可能性的

信息的消费标签制度（基于风险的标签）。在后一种情况下，主管当局将制定用来确定产品使用的潜在

接触和风险的程序。基于这种方法的标签提供有关认定风险的有针对性的信息但可能不包括有关慢性

健康效应的某些信息（例如反复接触后的靶器官系统毒性、生殖毒性和致癌性），这些信息将出现在只基

于危险的标签上。

５．５．３　触觉警告

如果使用触觉警告应符合ＩＳＯ１１６８３：１９９７。

５．６　危险性公示：安全数据单（犛犇犛）

５．６．１　确定是否应当制作犛犇犛的标准

应当为符合ＧＨＳ中物理、健康或环境危险统一标准的所有物质和混合物及含有符合致癌性、生殖

毒性或靶器官系统毒性标准且浓度超过混合物标准所规定的安全数据单临界极限的物质的所有混合物

制作安全数据单，见ＧＢ／Ｔ１６４８３。主管当局还可要求为不符合危险类别标准但含有某种浓度的危险

物质的混合物制作安全数据单。

５．６．２　关于编制犛犇犛的一般指导

５．６．２．１　临界值／浓度极限值

ａ）　应根据表１所示通用临界值／浓度极限值提供安全数据单。

表１　每个健康和环境危险种类的临界值／浓度极限值

危险种类 临界值／浓度极限值

急性毒性 ≥１．０％

皮肤腐蚀／刺激 ≥１．０％

严重眼损伤／眼刺激 ≥１．０％

呼吸／皮肤过敏作用 ≥１．０％

生殖细胞致突变性：第１类 ≥０．１％

生殖细胞致突变性：第２类 ≥１．０％

致癌性 ≥０．１％

生殖毒性 ≥０．１％

特定靶器官系统毒性（单次接触） ≥１．０％

特定靶器官系统毒性（重复接触） ≥１．０％

危害水生环境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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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　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现有的危险数据可能证明，基于其他临界值／浓度极限值的分类比基

于关于健康和环境危险种类的各章所规定的通用临界值／浓度极限值的分类更合理。在此类

具体临界值用于分类时，它们也应适用于编制ＳＤＳ的义务。

ｃ）　主管当局可能要求为这样的混合物编制ＳＤＳ：它们由于适用加和性公式而不进行急性毒性或

水生毒性分类，但它们含有浓度等于或大于１％的急性有毒物质或对水生环境有毒的物质。

ｄ）　主管当局可能决定不对一个危险种类内的某些类别实行管理。在此种情况下，没有义务编

制ＳＤＳ。

ｅ）　一旦弄清某种物质或混合物需要ＳＤＳ，那么需要列入ＳＤＳ中的信息在所有情况下都应按照

ＧＨＳ的要求提供。

５．６．２．２　犛犇犛的格式

安全数据单中的信息应按１６个项目提供，见附录Ｄ。

５．６．２．３　犛犇犛的内容

ａ）　ＳＤＳ应清楚说明用来确定危险的数据。如果可适用和可获得，附录Ｂ中的最低限度的信息应

列在安全数据单的有关标题下。如果在某一特定小标题下具体的信息不能适用或不能获得，

则ＳＤＳ应予以明确指出。主管当局可要求提供补充信息。

ｂ）　有些小标题实际上涉及到国家性或区域性信息，如“欧洲联盟委员会编号”和“职业接触极

限”。供应商或雇主应将适当的、与ＳＤＳ所针对和产品所供应的国家或区域有关的信息收列

在此类小标题下。

ｃ）　根据ＧＨＳ的要求编制ＳＤＳ的编写见ＧＢ／Ｔ１６４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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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
国
际
规
章

（
待
规
定
）
。

　 　

Ｐ
５
０
１

处
置
内
装
物
容
器
…
…

…
…
按
照
地
方
／
区
域
／
国
家
／
国
际
规
章

（
待
规
定
）
。

　 　

图
犃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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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犃
．２
　
急
性
毒
性
—
—
—
口
服
防
范
说
明
示
例
，
见
图
Ａ
．２
。

急
性
毒
性
—
—
—
口
服

（
见
４
．２
．１
）

图
形
符
号

骷
髅
和
交
叉
骨

　
　
危
险
类
别
　
　
　
　
　
信
号
词
　
　
　
　
　
危
险
性
说
明

　
　
　
１
　
　
　
　
　
　
　
　
　
危
险
　
　
　
　
　
　
吞
咽
致
命

　
　
　
２
　
　
　
　
　
　
　
　
　
危
险
　
　
　
　
　
　
犎
３
０
０

防
　
范
　
说
　
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Ｐ
２
６
４

作
业
后
彻
底
清
洗
…
…
。

…
…
制
造
商
／
供
应
商
或
主
管
当
局
规
定

作
业
后
需
清
洗
的
身
体
部
位
。

Ｐ
２
７
０

使
用
本
产
品
时
不
得
进
食
、
饮
水
或
吸
烟
。

　 　 　

Ｐ
３
０
１
＋
Ｐ
３
１
０

如
误
吞
咽
：
立
即
呼
叫
解
毒
中
心
或
医
生
。

Ｐ
３
２
１

具
体
治
疗
（
见
本
标
签
上
的
…
…
）
。

…
…
参
看
附
加
急
救
指
示
。

—
—
—
如
需
立
即
施
用
解
毒
药
。

Ｐ
３
３
０

漱
口
。

Ｐ
４
０
５

存
放
处
须
加
锁
。

　 　 　 　 　 　 　 　

Ｐ
５
０
１

处
置
内
装
物
／
容
器
…
…
。

…
…
按
照
地
方
／
区
域
／
国
家
／
国
际
规
章

（
待
规
定
）
。

　 　 　 　 　 　

图
犃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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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
．３
　
危
害
水
生
环
境
—
—
—
急
性
危
险
防
范
说
明
示
例
，
见
图
Ａ
．３
。

危
害
水
生
环
境
—
—
—
急
性
危
险

（
见
４
．３
．１
）

图
形
符
号

环
境

　
　
危
险
类
别
　
　
　
　
　
信
号
词
　
　
　
　
　
危
险
性
说
明

　
　
　
１
　
　
　
　
　
　
　
　
　
警
告
　
　
　
　
　
　
对
水
生
生
物
毒
性
极
大

　
　

犎
４
０
０

防
　
范
　
说
　
明

预
　
　
防

反
　
　
应

贮
　
　
存

处
　
　
置

Ｐ
２
７
３

避
免
释
放
到
环
境
中
。

—
—
—
如
非
其
预
定
用
途
。

　

Ｐ
３
９
１

收
集
溢
出
物

　 　
　

Ｐ
５
０
１

处
置
内
装
物
／
容
器
…
…
。

…
…
按
照
地
方
／
区
域
／
国
家
／
国
际
规
章

（
待
规
定
）
。

图
犃
．３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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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防范象形图

犅．１　图Ｂ．１来自欧洲联盟理事会第９２／５８／ＥＥＣ号指令（１９９２年６月２４日）。

图犅．１

犅．２　图Ｂ．２来自南非标准局（ＳＡＢＳ０２６５：１９９９）。

图犅．２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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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资料性附录）

犌犎犛标签样例

犆．１　例子：第２类易燃液体的组合容器，见图Ｃ．１。

犆．１．１　外容器：带易燃液体运输标签的箱
１）。

犆．１．２　内容器：带ＧＨＳ危险警告标签的塑料瓶
２）。

图犆．１

　　１）　外容器仅要求有规章范本易燃液体运输标记和标签。

　　２）　内容器标签可使用规章范本规定的易燃液体象形图替代ＧＨＳ象形图。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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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资料性附录）

安全数据单最低限度的信息

１
物质或化合物和

供应商的标识

●　ＧＨＳ产品标识符。

●　其他标识手段。

●　化学品使用建议和使用限制。

●　供应商的详细情况（包括名称、地址、电话号码等）。

●　紧急电话号码

２ 危险标识

●　物质／混合物的ＧＨＳ分类和任何国家或区域信息。

●　ＧＨＳ标签要素，包括防范说明（危险符号可为黑白两色的符号图形或符号

名称，如火焰、骷髅和交叉骨）。

●　不导致分类的其他危险（例如尘爆危险）或不为ＧＨＳ覆盖的其他危险

３ 成分构成／成分信息

物质

●　化学名称。

●　普通名称、同物异名等。

●　化学文摘登记号码、欧洲联盟委员会编号等。

●　本身已经分类并有助于物质分类的稳定添加剂。

混合物

●　在ＧＨＳ含义范围内具有危险和存在量超过其临界水平的所有成分的化学

名称和浓度或浓度范围。

注：对于成分信息，主管当局关于机密商业商业信息的规则优先于关于产品标

识的规则。

４ 急救措施

●　注明必要的措施，按不同的接触途径细分，即吸入、皮肤和眼接触及摄入。

●　最重要的急性和延迟症状／效应。

●　必要时注明要立即就医及所需特殊治疗

５ 消防措施

●　适当（和不适当）的灭火介质。

●　化学品产生的具体危险（如任何危险燃烧品的性质）。

●　消防人员的特殊保护设备和防范措施

６ 事故排除措施

●　人身防范、保护设备和应急程序。

●　环境防范措施。

●　抑制和清洁的方法和材料

７ 搬运和存储
●　安全搬运的防范措施。

●　安全存储的条件，包括任何不相容性

８ 接触控制／人身保护

●　控制参数，如职业接触极限值或生物极限值。

●　适当的工程控制。

●　个人保护措施，如人身保护设备

０２

犌犅１３６９０—２００９



续表

９ 物理和化学特性

●　外观（物理状态、颜色等）。

●　气味。

●　气味阙值。

●　ｐＨ值。

●　熔点／凝固点。

●　初始沸点和沸腾范围。

●　闪点。

●　蒸发速率。

●　易燃性（固态、气态）。

●　上下易燃极限或爆炸极限。

●　蒸气压力。

●　蒸气密度。

●　相对密度。

●　可溶性。

●　分配系数：ｎ辛醇／水。

●　自动点火温度。

●　分解温度

１０ 稳定性和反应性

●　化学稳定性。

●　危险反应的可能性。

●　避免的条件（如静态卸载、冲击或振动）。

●　不相容材料。

●　危险的分解产品

１１ 毒理学信息

简洁但完整和全面地说明各种毒理学（健康）效应和可用来确定这些效应的现

有数据，其中包括：

●　关于可能的接触途径的信息（吸入、摄入、皮肤和眼接触）；

●　有关物理、化学和毒理学特点的症状；

●　延迟和即时效应以及长期和短期接触引起的慢性效应；

●　毒性的数值度量（如急性毒性估计值）

１２ 生态信息

●　生态毒性（水生和陆生，如果有）。

●　持久性和降解性。

●　生物积累潜力。

●　在土壤中的流动性。

●　其他不利效应

１３ 处置考虑
１．废物残留的说明和关于它们的安全搬运和处置方法的信息，包括任何污染

包装的处置

１４ 运输信息

２．联合国编号。

３．联合国专有的装运名称。

４．运输危险种类。

５．包装组，如果适用。

６．海洋污染物（是／否）。

７．在其房地内外进行运输或传送时，用户需要遵守的特殊防范措施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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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５ 管理信息 ８．针对有关产品的安全、健康和环境条例

１６
其他信息，包括关于安全数

据单编制和修订的信息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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